报 请 撤 销 减 刑 建 议 书
（2025）鄂沙范监减字第42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罪犯苗连伟，男，1990年2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柘城县，汉族，小学文化程度，无业。于2016年2月24日到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服刑至今。
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(2015)鄂东西湖刑初字第00209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苗连伟犯绑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（已缴纳）。宣判后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(2016)鄂01刑终187号刑事裁定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6年2月24日交付执行。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： 2019年7月29日经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；2022年3月17日经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；2024年6月5日经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。刑期自2014年10月18日起至2026年6月17日止。

经监狱调查组核查，认定罪犯苗连伟存在违规转款、牢头狱霸、虚计劳动产值等违纪问题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违规转款
罪犯苗连伟在2019年9月至2022年6月存在违反罪犯零用金管理规定,该犯的狱内零用金账号接受他犯亲属违规转款12笔,共计16500元。 

二、牢头狱霸

2022年至2024年期间，罪犯苗连伟先后役使罪犯张某某、秦某某为自己提供准备洗漱用品、泡面、洗碗、洗晒衣服、叠被子、换床单等劳务。

三、串换劳动成果

2024年期间，罪犯苗连伟将“开袋”工序安排罪犯高某，并为高犯虚计产值，致使高犯获得更高的超产奖励。
2025年3月25日，罪犯苗连伟因在五监区服刑期间存在违规转款、违规购物等违纪行为，给予禁闭处罚。同年8月8日，监狱下发鄂沙范监发【2025】47号《关于撤销罪犯苗连伟行政奖励的通知》、【2025】48号《关于撤销罪犯苗连伟监狱级积极改造积极分子的通知》，撤销罪犯苗连伟违纪期间获得的2019年9月表扬、2020年2月表扬、2021年10月表扬、2022年3月表扬及物质奖励、2022年8月表扬及物质奖励、2023年1月表扬、2023年7月表扬及物质奖励；撤销罪犯苗连伟2019年度、2021年度、2022年度监狱改造积极分子资格。同年10月31日，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下发鄂监复【2025】29号《关于撤销罪犯苗连伟省级改造积极分子的批复》，同意撤销罪犯苗连伟2022年度省级改造积极分子。
鉴于该犯（2022）鄂0891刑更153号刑事裁定中所使用的2019年9月表扬、2020年2月表扬，（2024）鄂0891刑更807号刑事裁定中所使用的2021年10月表扬、2022年3月表扬及物质奖励、2022年8月表扬及物质奖励、2023年1月表扬、2023年7月表扬及物质奖励以及2019年度、2021年度、2022年度监狱改造积极分子、2022年度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已被撤销，其减刑的依据已经丧失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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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二条、第三条第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、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4〕5号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苗连伟报请撤销（2022）鄂0891刑更153号及（2024）鄂0891刑更807号刑事裁定。特报请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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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
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  
（ 公章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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